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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

新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李 琦小姐
已辭任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規定在香港代表本公司接受法律
程序文件及 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」），自 2023年7月7日
起生效。 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吳君河先生（本公司公司秘書）已獲委任為法律程序文件代
理人，自2023年7月7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新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杜均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七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非執行董事李林先生；(2)執行董事杜均
先生及張麗女士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余俊傑先生、葉偉明先生及林家禮博士
BBS JP。


